
 
 

 

 

 

 

漁業提升基金 

 

 

申請表格 

(2026-2027) 

 

 

項目名稱：  

 

項目負責人姓名：  
 

申請機構：  

秘書處專用 

申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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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前請詳閱《漁業提升基金 – 申請指引》（下簡稱「申請指引」）。如有

不明白之處，請向漁業提升基金秘書處（下簡稱「秘書處」）查詢。 

電話： 2271 3000 

傳真： 3015 8052 

電郵： 3rs.funds@erm.com 

申請機構請將填妥的表格，連同其他證明文件，電郵至 3rs.funds@erm.com 或

寄交（郵遞申請以郵戳日期為準）： 

 

香港九龍紅磡德豐街 18號 

海濱廣場 1座 25樓 2507室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請在信封上註明「漁業提升基金申請」。 

 

甲部 ── 資料頁 

申請機構  

機構名稱  （中文） 

（英文，如無英文名稱請填寫「不適用」） 

 

通訊地址  

項目負責人姓名*  

職銜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流動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項目負責人必須獲申請機構授權提出項目申請，並提供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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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資料 

項目名稱               

項目性質 

（可選多於一項） 

□  達到可持續管理及漁業資源提升 

□  改善現有漁業以可持續方式作業 

□  協助漁業作業轉型 

□  促進漁業相關行業的機遇 

項目含有漁民業界的參

與或合作的部分 

□ 是             □ 否 

項目涉及商業元素 □ 是             □ 否 

如答案為「是」，申請人須按《申請指引》第 5.7

段擬定詳細業務計劃和財政預算，並與本申請表

格一併提交。 

項目簡介（請簡述項目

目的、內容及成效評

估） 

（如有需要可另頁書

寫） 

 

 

 

 

 

申請資助款項的總金額

（港元） 
港元 

項目有沒有曾經申請過

漁業提升基金資助？ 

□首次申請 

□曾申請並獲得資助（請註明申請年份_______） 

□曾申請但不獲資助（請註明申請年份_______）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有沒有曾經或即將

申請其他資助？* 

□ 沒有           □ 有 

如有，請詳細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有沒有已接受其他

資助？ 

□ 沒有           □ 有 

如有接受，請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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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會否接受部分資助

安排？ 

□ 不會       □   會（如果接受，請

註明可接受的申請資助款項百分比：____%） 

* 為確保申請項目沒有獲得雙重資助，秘書處保留向其他撥款機構查核有關申請資料的權利。 

 

重要須知 

如在申請中發現剽竊或故意作失實陳述或虛假資料，有關申請可被拒絕或中止

發放資助款項，而申請機構也可能因提供虛假資料而遭檢控。申請機構須注

意，以欺詐手段取得金錢利益，屬刑事罪行。申請書一經提交後，如擬對申請

書作出任何實質修改，申請機構有責任向秘書處提出。 

在申請未得到批准前，申請機構不應開展其項目。否則，如果申請最後不獲批

准，所有有關損失一概由申請機構承擔，漁業提升基金（包括機管局、漁業提

升基金管理委員會及秘書處）不須對此負上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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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 項目計劃內容 

重要須知 

1. 申請表格的所有部分均須填寫，並應按要求提交證明文件。如須填報的資
料不適用或無法提供，請填上「不適用」。  

2. 申請表格須以打字或列印方式用紙張雙面填寫，並由項目負責人或獲授權
代表代申請機構簽名蓋章，方可提交。如未能提供足夠的資料，有關申請
可能無法處理。 

3.  填報的資料必須清晰簡潔。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填寫。請確保已提供一
切必須填報的資料。  

4.  申請表格的電子複本可從以下網頁下載 

http://env.threerunwaysystem.com/tc/fef/fef_application.html 

5.  填表前請詳閱《申請指引》，並於提交表格時提供項目計劃的詳情。  

6.  如有需要，秘書處可修訂本表格。 

 

建議項目詳情 

1 項目名稱 

  

  

  

2 項目的推行期（註：每個獲資助項目的獲資助期限最長為 20 個月，即

由 2026年 7月 1 日至 2028年 2月 29日。） 

 由______年_____月至______年_____月       為期 _________ 個月 

  

3 項目目標 

  

  

  

  

  

http://env.threerunwaysystem.com/tc/fef/fef_appl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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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項目詳情（包括工作計劃、時間表、人手及資源分配、項目員工的值

勤監察計劃及招聘計劃（如適用））（如有需要可另附加頁書寫） 

  

  

  

  

  

  

  

  

  

  

  

  

  

  

  

4b 項目如何與漁業界合作或讓其參與，以及實際漁業界參與的人數，請

提供詳情。（如有需要可附加另頁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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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簡述項目如何達致目標，以及申請機構如何評估項目達致目標的成

效及影響。如適用，請描述該項目的預期效益是否能針對香港漁業所

需或包括漁業界為受惠對象，以及如何將項目成果、技術和知識有效

地公開分享予業界。 

  

  

  

  

  

  

  

  

6 據你所知，過往或現時是否有同類或性質相近的項目推行？如有，請

提供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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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項目團隊 

（請夾附項目負責人及各主要成員的印刷版履歷，每份履歷應使用 12號
字體，篇幅不得超逾兩頁，列明過往推行同類項目的經驗。如項目團隊

包括屬於漁業界的人士，例如：漁業從業員、漁業團體成員等，請於有
關人士的履歷列明相關詳情，並於計劃書內具體說明其負責的內容及詳
情。） 

姓名 漁業界人

士 

項目職位 

（如：項目負

責人） 

職責 專長及資歷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8 建議項目的合辦∕贊助^ 機構或人士詳情（如有） 

（如建議項目的合辦∕贊助機構或人士屬於漁業界的單位或人士，例
如：漁業從業員、漁業團體成員等，請於表格内列明相關詳情（如有
需要可另頁書寫），並於計劃書內具體說明其負責的內容及詳情。） 

機構名稱 

或人士 

漁業界單

位或人士 

聯絡資料 

(姓名及電

話號碼） 
角色 職責 

資助金

額 

(如有) 

狀況# 

 
*是∕否  *合辦

∕贊助 

  *已確認

∕待確認 

 
*是∕否  *合辦

∕贊助 

  *已確認

∕待確認 

 
*是∕否  *合辦

∕贊助 

  *已確認

∕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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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合辦

∕贊助 

  *已確認

∕待確認 

 

 
^贊助指贊助機構及/或贊助人純粹向項目提供資源上（包括金錢或物資）的支持；合
辦指合辦機構或人士會派出人手提供協助。 
 
#項目負責人須於提交項目申請書時或提交後的一個月內確認每一個合辦／贊助機構

的狀況。確認狀況同時，項目負責人應以書面通知秘書處及附上相關證明文件。只有

在前述截止日期之前收到的已確認合辦／贊助機構的資料和證明文件才會包含在提交

予漁業提升基金管理委員會審閱的項目申請文件中。 

*請刪除不適用者 

 

9 直接受惠對象及人數 

 

 漁業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 

其他持份者：（如有，請列明：  

界別：___________________ 人數：___________________ 人 

界別：___________________ 人數：___________________ 人 

界別：___________________ 人數：___________________ 人 

界別：___________________ 人數：___________________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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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項目預算（如營運/活動/研究開支、員工薪酬、設備開支）（如有需要

可另頁書寫）（如有報價資料及主要費用項目的理據，請連同申請表

格一併提交） 

 

 詳情 
單價 

（港元） 

數

量 

預算開支 

（港元） 

申請金額 

（港元） 

     

     

     

     

     

     

     

     

     

     

     

     

     

     

總計：   
 

 
 

11 建議資助款項及發放時間表 

 項目開展時需要發放的款項（港元） 

（通常不多於申請資助的總款項的 50%）： 

 項目中期時需要發放的款項（港元） 

（只適用於為期多於 6個月的項目）： 

 項目完成後需要發放的款項（港元） 

（通常不少於申請資助的總款項的 30%）： 

 申請資助款項的總金額（港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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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此列出的資助款項，經漁業提升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核後，將在接近各個季度完

結前（而每年各個季度分別於 7 月 31 日、10 月 31 日、1 月 31 日及 4 月 30 日完結）

的一個工作天發放，而實際發放日期按個別情況而定。 

*2  請確保上述金額與甲部資料頁填寫的金額相符。 

 

12 項目的其他資助來源（包括已確認及正在申請的資助，包括部分項

目）（如有需要，請另附加新頁） 

  

  

  

  

  

  

13 過往申請記錄（包括獲得或不獲漁業提升基金資助的申請）（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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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申請機構的補充資料（非個人） 

申請機構詳情 

1 機構名稱 

  

  

2 通訊地址 

  

  

  

3 請剔選下列其中一項以表明申請機構的註冊／成立方式 

    《社團條例》 

 （註冊於__________年∕註冊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提供下列提交予香港警務處作社團註冊的文件副本： 

(a) 社團註冊申請或豁免註冊社團申請； 

(b) 註冊社團或豁免註冊社團的所有更改資料申請（如適用）；及 

(c) 社團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或社團規章（如適用） 

 

   《公司條例》 

 （成立於__________年∕公司註冊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提供下列提交予公司註冊處的文件副本： 

(a) 公司註冊證明書； 

(b) 公司更改名稱證明書（如適用）；及 

(c) 公司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  《合作社條例》 

 （註冊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提供下列文件副本: 

(a) 根據《合作社條例》所簽發的註冊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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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合作社條例》所批准及註冊的合作社章程及任何修訂文

本； 

(c) 根據《合作社條例》所批准及註冊的合作社地址及社員名單； 

(d) 合作社備存的社員登記冊或名單；及 

(e) 註冊合作社有關選舉現屆理事會的周年大會或根據《合作社規

則》註冊官為選舉理事會而召開的大會的會議記錄或相關的書

面決議 

   其他（請註明） 

  

  

請提供証據茲証明申請機構已經有效地成立並已符合所有註冊要求，包

括而不限於管理申請機構運作的相關組織章程文件。 

 
 

4 証明申請機構為非牟利性質的相關文件（如適用）。 

 

5 申請機構是否根據《稅務條例》第 88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組織？ 

 否 

 是（請提交有關證明文件副本） 

  

6 申請機構有沒有接受政府補助？ 

 否 

 是（請註明補助單位名稱） 

 
 

  

7 申請機構在同一時期有沒有為其他項目申請漁業提升基金或改善海洋生

態基金的資助？ 

 否 

 是（請註明申請項目名稱和項目的相對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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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申請機構的背景資料，包括成立年份、機構宗旨、資金來源等： 

  

  

  

  

  

9 申請機構主要成員及項目負責人的資料（包括姓名、職銜及聯絡電話號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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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備忘 

為確保漁業提升基金秘書處能盡快處理申請，申請機構請在遞交表格時注意以

下事項：  

1. 填妥申請表格內每部分的資料。  

2. 確保項目負責人（或代表申請機構簽署本表格的聲明的人士）獲申請機構

授權。  

3. 夾附下列各項：  

□ 項目負責人（或代表申請機構簽署本表格的聲明的人士）獲申請機構

授權代其行事的証明文件，文件包括： 

(a) 如申請機構屬於註冊社團，應提供符合此機構的章程文件的相關書

面決議； 

(b) 如申請機構屬於公司，應提供符合此機構的公司章程文件的相關董

事會決議或會議記錄； 

(c) 如申請機構屬於註冊合作社，應提供符合此機構的章程文件及《合

作社條例》的相關書面決議或會議記錄； 

(d) 如申請機構不屬於社團、公司或註冊合作社，應提供符合此機構的

章程文件的相關書面決議；如該申請機構並沒有章程文件，應提供

此機構的相關決議或會議記錄，以証明此機構的全體成員同意項目

負責人（或代表申請機構簽署聲明的人士）獲申請機構授權簽署本

表格的聲明。 

□ 申請機構的註冊／成立文件副本 

□ 證明機構性質的證明文件（如適用） 

□ 機構的背景資料（適合另頁書寫者） 

□ 最近經審計的帳目或經核證的管理帳目 

□ 合辦／贊助機構的合作證明（如適用） 

□ 項目負責人及主要成員的履歷 

□ 請列出項目所需的其他批核（如適用），例如需要由政府部門發出的

許可證或牌照： 

＿＿＿＿＿＿＿＿＿＿＿＿＿＿＿＿＿＿＿＿＿＿＿＿＿＿＿＿＿＿ 

＿＿＿＿＿＿＿＿＿＿＿＿＿＿＿＿＿＿＿＿＿＿＿＿＿＿＿＿＿＿ 

＿＿＿＿＿＿＿＿＿＿＿＿＿＿＿＿＿＿＿＿＿＿＿＿＿＿＿＿＿＿ 

＿＿＿＿＿＿＿＿＿＿＿＿＿＿＿＿＿＿＿＿＿＿＿＿＿＿＿＿＿＿ 

□ 與項目有關的任何補充資料（如適用），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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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 如未能提供所需文件或資料，申請可能不獲批准，敬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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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個人資料的收集 

1. 申請機構向漁業提升基金申請資助時，申請機構需要提供包括項目團隊

成員、合辦／贊助機構的聯絡及／或社團幹事等個人資料。 

 

2. 申請機構有責任確保機構本身符合香港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包括而不限於取得所需的資料當事人的同意；及／或有關在本

申請內提供的任何個人資料所適用的任何其他資料保障法例。  

 

收集的目的 

3. 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被漁業提升基金管理委員會用於下列目的：  

 

(a) 評估及處理資助申請；  

(b) 如申請獲得漁業提升基金管理委員會及基金信託人批准，將用於發

放資助和資助管理； 

(c) 就上述(a) 及／或(b)項的目的作聯絡用途；及 

(d) 作其他與上述(a)、(b)及／或(c) 項直接有關的目的。  

 

4. 個人資料的提供乃屬自願性質。如申請機構未能提供足夠的資料，我們

可能未能評估及／或處理閣下的資助申請。 

 

轉移個人資料 

5. 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可能會被轉移／披露予改善海洋生態及漁業提升

基金信託有限公司（作為漁業提升基金的信託人）、香港機場管理局

（作為漁業提升基金秘書處）、獲授權收取有關資料的代理人、基金信

託人的僱員、銀行、核數師、財務顧問、法律顧問、行政顧問等作上述

目的之用。 

 

資料的保留 

6. 所有已收集的個人資料不會保留超過保存以作收集目的之用所需的時間

及法例規定所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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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並更正個人資料 

7. 資料當事人可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要求查閱及更正漁業提升

基金管理委員會所持有的其個人資料。任何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的要求

應以載於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網頁的查閱資料要求表格格式送交

香港機場管理局（作為漁業提升基金秘書處）： 

 

一般個人資料主任 

香港機場管理局（作為漁業提升基金秘書處） 

香港大嶼山赤鱲角翔天路 1號香港國際機場機場行政大樓 

 

香港機場管理局（作為漁業提升基金秘書處）有權就處理查閱資料的要求而收

取適當的費用。 

 

--------------------------------------------------------------------- 

 

聲明 

我謹此聲明 -  

1. 上述申請機構 有／沒有* 就是次申請資助的項目或活動，向其他撥款機構

申請資助； 

2 .  申請資助的所有活動不會用作個人或團體的政治、宗教或商業宣傳用途； 

3 .  據本人所知，上述填報的資料均真確無誤； 

4. 本人及上述申請機構明白如蓄意提供不正確或虛報資料，或隱瞞任何重要資

料以圖騙取漁業提升基金乃屬刑事罪行，違法者將會受到檢控。申請亦即告

無效，有關申請可被拒絕或中止發放獲批的資助款項，已支付的款項連利息

亦會由上述申請機構全數退還漁業提升基金；及 

5. 本人及上述申請機構明白並同意遵守《申請指引》所載的條款及條件，如獲

基金資助，本人及上述申請機構亦會遵守有關合約所載的一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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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我本人及上述申請機構特此向漁業提升基金管理委員會及包含增補基金

在內的相關基金的督導委員會作出不可撤回的聲明、保證和承諾，我本人及上

述申請機構：  

1. 沒有與任何被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歐洲聯盟、英國財政部、美國財政部外

國資產管制辦公室或香港金融管理局，或任何適用的制裁法律制裁或可能

制裁或作為目標的國家、組織或活動有任何交褐或與之有任何形式的聯

繫； 

2. 不會以任何不法形式使用由漁業提升基金或相關的增補基金所獲得的金

錢，不論是涉及行賄、清洗黑錢、恐怖主義活動或任何違反國際及本地法

律的行為； 

3. 不得在處理有關漁業提升基金的申請及／或獲資助項目的事務上索取、接

受或提供任何在《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章）中所定義的任何利益； 

4. 不得向秘書處、漁業提升基金管理委員會及包含增補基金在內的相關基金

的督導委員會提供或收取任何禮物、款待或款項； 

5. 除非事先徵得漁業提升基金管理委員會的書面批准，否則不得向秘書處、

漁業提升基金管理委員會及包含增補基金在內的相關基金的督導委員會提

供任何服務或採用上述人士提供的任何服務；及 

6. 只會把資助款項（及產生的任何盈餘）用作符合漁業提升基金目標的研究

或項目，而不會把任何資助款項（包括產生的任何盈餘）分發予獲資助機

構的任何成員及／或公眾人士。 

 

*請刪除不適用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授權代表代上述申請機構簽署 

獲授權代表姓名： (                            )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蓋印：_____________________ 

  


